
更重要的
,

这儿种合同体现了集体和农民
、

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关系的变化
,

体现农 民和企业对

于集体和国家地位的变化
。

过去
,

农民和企业都是无权的
,

唯命是从的
,

没有自己的权利和

利益
,

现在通过这些合同
,

农民和企业成为独立 自主的生产者和经营者
,

有可能充分发挥 自

己的创造性和积极性
,

从而完成他们在建设 自己的国家中的任务
。

合同的这种作用是我国所

特有的
,

这种作用将一天比一天更加重要
。

我 国的现代合同制度和合同法
,

在经历了 30 余年的曲折历史后
,

终于走上了自己的道

路
。

合同的作用的充分发挥
,

将是我国完成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条件
。

(作者单位
: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 学研完所 )

责任编辑
:

张 涵

论建立完备的经济法规体系

姚潇流 俞梅荪

赵紫阳同志在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指出
,

要
“

抓紧建立完备的经济法规体系
” 。

依据改革

和经济发展要求科学地设计完备的经济法规体系的目标模式
,

有计划地加快经济立法和经济

法规体系的建立
,

是我国法学界面临的重要任务
。

本文拟就上述间题作一些探讨
。

一
、

建立完备的经济法规体系是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内在要求

(
一

) 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需要经济法的规范和调整

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作为一种经济运行机制
,

都蕴含着促进或阻碍经济协调发展的双重

可能性
。

计划经济具有超前性特征
,

国家经济计划所体现的国家经济意志超越于国家经济发

展的现实
.

如果国家经济计划能正确反映客观经济规律
.

适应国家经济发展现状并满足国家

经济发展一定阶段必然趋势的需求
,

计划的超前性就能积极地促进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
、

协调地高速度发展
。

反之
,

计划的超前性就会导致在主观的国家经济意志主宰下的经济机制

僵化和经济的畸形发展
。

计划经济超前性蕴含的优点如果难以确保实现
,

缺点就难以避免
。

而商品经济则具有滞后性特征
,

商品市场只能反映一定经济现象发生后所蕴含的经济问题
,

这种滞后性能排除国家经济意志的主观因素
,

客观地反映经济发展的真实情况
,

并通过建立

在价值规律基础之上的柔性的
、

开放的
、

竞争的市场机制包容新的经济现象
,

灵活地协调经

济矛盾
,

满足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
,

最终保证了经济的协调发展
。

但是
,

这种滞后性却无法

超越经济发展现实并科学地预测和规划发展的未来
.

失去了国家对经济发展的能动作用
,

有

时也会在市场机制消极地调整经济矛盾过程中使经济发展处于一定阶段的盲 日
、

棍乱的危机

状态之
,

!
, 。

商品经济滞后性所蕴含的优点能 自然实现
,

但缺点却无法克服
。

所以
,

世界各国

在吝自管理 经济的历史 中
,

允分认识到了计划经 济与商品经济的特征及各 白优缺点的片面



性
、

不稳定性
,

走上了探索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结合
,

平衡
、

互补两种经济优缺点的共同道

路
.

目前
,

一些发达的资本主 义国家在主要运用市场调节经济的同时
,

也开始采用国家计划

的形式 去指导
、

规划经济的发展
。

我国在深刻总结高度集权的产品计划经济制度的经验教训之后
,

正通达经济体制改革
,

努力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

既不同于计划经济
,

也

不同于商品经济
,

而是两种经济的有机结合
。

从理论上讲
,

这种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是能够综

合吸收计划经济超前性与商品经济滞后性所各自蕴含的优点
,

更有效地调整和促 进 经 济 发

展
;

但是
,

也无法排除因现实经济因素的原因而综合吸收了它们所各自蕴含的缺点的可能性
,

造成适得其反的结果
。

能否综合吸收和利用两种经济运行机制的优点
,

关键在于能否真正建

立
“

国家调节市场
,

市场引导企业
”

这一体现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和价值规律有机结合的

新经济运行机制
。

而这一新经济机制需要国家强制力的法律为其提供规范和保障
。

传统的以个

人本位
,

平等自愿
、

等价有偿为原则
,

调整平等主体之间单纯的商品经济关系的法律制度及其

相应的法学观念
,

传统的以国家本位
、 “

计划就是法律
” 、

高度集权为原则
、

采用计划行政方

法调整单纯的计划关系的法律制度及其相应的法学观念
,

都已无法适应现实经济要求
。

能适应

新经济运行机制要求的
,

只能是在综合吸收上述两种传统法律制度中适宜的原则
,

调 整 方

法
、

具体制度的基础上而新创立的经济法
。

我国经济法由于坚持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

国

家统一领导和经济实体 自主经营相结合
,

兼顾国家
、

集体
、

个人利益以及平等互利等原则
,

并采用行政命令和平等协商相结合的调整方法
,

因此
,

它能够保证这种新的经济运行机制兼

有计划经济
、

商品经济的双重优点
,

能够把国家意志对经济的干预和市场对经济的自发调节

有机结合起来
,

宏观上管住管好
,

微观上放开搞活
,

有效地调整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关系
。

我

国经济法的产生与发展是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内在要求
,

我国经济法是发展有计划商品经济的

外在规范和保障
。

(二 ) 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关系需要相适应的经济法规体系的规范和调整

随着我国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发展
,

将有多种不同的经济主体在多种不同的经济领域发

生多种不同的经济关系
.

这些不同的经济关系在
“

国家调节市 场
、

市场引导企业
”

的新经济

运行机制规范下
,

有机地共同构成统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关系体系
。

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关

系作为各种经济关系的统一体
,

可以作为统一的调整对象
,

由经济法规范和调整
.

由于不同

经济领域的不同经济关系
,

需要有不 同的部门经济法分别予 以规范和调整
,

如金融关系需要

金融法规范和调整
,

税收关系需要税法规范和调整
,

因此
,

必须要有相应的由各种部门经济

法构成的有机的
、

完备的经济法规体系
,

才能适应对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关系的规范和调整
.

(三 ) 改革的实践需要加快建立完备的经济法规体系

正确认识我国经济法制建设的现状
,

是完善我国法制建设的基本前提
。

从 1 9 7 9年以来
,

国家制定和实施了大量的法律法规
,

据统计其中经济法律法规约占70 肠
。

大量经济法律法规

的制定不仅为我国经济法规体系的建立创立了最基本的客观条件
,

而且有力地促进和保障了

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发展
。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

整个国家

的经济制度
、

经济结构
、

经济关系都处于动态的变化发展之中
。

原有的经济关系
、

经济组 织 形

式
、

经营形式不断地发生变化
,

新的经济关系 (如横向经济联合关系 )
、

经济管理方式 (国家直

接管理 向间接管理过渡 )
、

经济组织形式 (如公司
、

私营企业
、

企业集团 )
、

经营方式 (如承

包经营
、

租赁经营 )
、

经济现象 (如股票
、

债券
、

资金
、

技术
、

劳务
、

土地
、

信息市场 ) 不



断地产生
,

·

经济法律法规也需要相应地不断变化和发展
,

不断地进行废
、

改
、

立
,

在动态变动

中求得相对稳定
。

法律对经济的发展是起推动作用还是起阻碍作用
,

要看法律能否及时反映

和适应经济的变化与发展
。

我国 目前经济立法从整体上看是落后于改革实践的
,

主要表现在
:

有些法律的规定与改革的方 l勺
、

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相悖
;
有些经济法律法规对

同一经济事物的规定互相矛盾
;

有些重要的经济法律法规还没有制定出来
,

如公司法
、

投资

法等
。

改革实践的发展
,

国家调节和控制经济的手段的转换
,

新旧两种体制的更替衔接
,

都

迫切需要修改和完善原有的经济法律法规
,

创立新的经济法律法规
,

建立完备的经济法规体

系
。

从一定意义上说
,

建立完备的经济法规体系的过程
,

就是对旧体制进行系统 改 革 的 过

程
,

也是新经济运行机制建立并不断完善进而走上规范化的过程
。

二
、

完备的经济法规体系的 目标模式

完备的经济法规体系的目标模式是以基本经济法为主干
,

形式门类齐全
、

结构协调
、

功

能合理
、

层次分明
、

动态开放的经济法规群体系统
。

这一体系具有如下特点
:

1
.

整体性
。

完备的经济法规体系必须是一个完整的经济法规群体系统
。

部门经济法虽然

具有各 自的调整对象
,

具有不 同的功能
,

但它作为构成经济法规体系的因素系统
,

必须 服从

于整体需要并集合构成经济法规体系整体
。

任何一种体系的建立
,

都必须先确立组成体系的

必备各因素的存在并使其充分发展
,

然后再将各因素合理分类
、

有机组合
,

形成一个统 一
、

协调
、

功能齐全的完善的整体
.

要建立完备的经济法规体系
,

必须首先建立 门类齐全
、

功能

齐全的部门经济法
,

使有计划的商 品经济中的各种经济关系都有相应的法律调整
,

各种经济

行为都有相应的法律规范
。

各部门经济法在合理分类基础上的有机结合
,

就将构成一个统一

的整体
,

就将充分发挥经济法规体系整体的最大功能
。

2
.

目的性
。

各部门经济法都有 自己的调整对象
,

但在服从整体需要的前提下
,

义具有共

同的调整对象
,

共同的功能
,

共同的 目的
,

这就是要有效地调整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关系
,

规

范有士卜划的商品经济行为
,

促进并保障
“

国家调节市场
,

市场引导企业
”

的新经济机制的建

立和顺利运行
.

3
.

合理结构性
。

经济法规体系内部的各部门经济法
,

应在合理分类的前提十
` ,

相 互 联

系
,

相互协调
,

相互补充
,

以达到相互之间的有机结合
,

从而使经济法规体系具有合理的结

构
.

4
.

动态开放性
。

完备的经济法规体系必须能适应外部的社会环境
、

经济环境
、

政 治 环

境
,

配合计划
、

投资
、

物资
、

财政
、

金融
、

外贸等方面的配套改革进行配套立法
,

与有计划

商品经济的发展协调一致
。

这就是 以开放的系统包容改革成果
,

在动态中求得稳定
。

5
.

层次性
。

在完备的经济法规体系中
,

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经济法是第一层次的因素系

统
,

是整个经济法规体系的统率和主干
。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单行经济法律是第二层

次的因素系统
。

国务院和有关部委制定的基本经济法规与单行经济法规
、

规章是第三层次的

因素系统
。

地方人大和政府制定的地方性经济法规
、

规章是第四层次的因素系统
。

以
_

l二四个

层次的因素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法律效力的层次
,

即高一层次因素系统的法律效力高于低一层

次因素系统的法律效力
,

后者是前者延伸
、

扩展的子系统
,

必须服从于前者
,

否则无效
,

经济法规体系的基本结构大体包括基本经济法和部门经济法两大部分
.

所谓 墓 本 经 济

法
,

一

, il’ 以设想以 《 经济法典 》
、

《 经济法通则 》 或 《 经济法纲要 》 的形式
,

主要对经济法的

{:-l 务
、

从本原则
、

经济法主体
、

经济权利和经济义务
、

经济关系与经济活动
、

责任制度等作



一些原则性规定
.

而部门经济法
,

则 以单行经济法律
、

法规
、

规章的立法形式制定
,

是基本

经济法的具体化
.

它们分别在每一个具体的经济领域调整具体的经济关系
,

规范具体的经济

活动
。

三
、

建立完备的经济法规体系需要抓紧制定 的经济法律法规

各类完善的经济法律法规作为构成 因素的存在是建立完备的经济法规体系的基本前提
.

因此
,

要建立完备的经济法规体系
,

适应改革和经济发展的要求
,

在修改和完善现有的经济

法律法规的同时
,

我们必须把超前性立法和总结性立法结合起来
,

有组织
、

有计划地加快经

济立法工作
。

要抓紧制定经济法规体系基本结构 中应该有的并为改革实践所迫切需要的那些

经济法律法规
,

大体包括以下这些方面
:

一是规范各种经济主体的立法
,

如集体所有制企业

法
,

私营企业法
,

公司法
,

企业集团法等
。

二是深化企业改革的立法
,

如股份公司法
、

联合经营

法
、

中小型全民所有制企业租赁经营条例
、

产权转让与企业兼并条例
、

破产法的配套法等
.

三是完善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立法
,

如计划法
、

固定资产投资法
、

物资管理法
、

消费基金控

制法
、

经济管理机关行为责任法等
.

四是完善市场体系的立法
,

如经济合同法 (修订 )
,

禁

止不正当竞争法
,

反垄断法
,

保护消费者利益法
,

产品责任法
,

土地
、

信息
、

股票
、

债券市

场管理法等
。

五是完善分配的立法
,

如工资法
、

奖金法
,

股息
、

红利
、

利息分配法等
.

六是

完善开发利用 自然资源和能源
、

环境保护和城乡建设方面的立法
,

主要是与已颁布的法律法

规相配套
,

七是完善经济发展战略方面的立法
,

如国家产业结构合理化法
,

地区经济协作法
、

老少边穷地 区经济振兴法
、

汽车工业振兴法等
.

八是进一步完善对外经挤技术交流与合作的立

法
,

如对外贸易法
、

涉外税法
、

涉外金融法
、

涉外保险法等
.

九是完善经济纠纷案件处理程

序的经济仲裁法
、

经济诉讼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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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都必须经过查证属实
,

并与案情有一定联系
; 2

.

有足够的数量
,

在犯罪的各个主要环节

上必须有相应的证据
,

不能脱节
; 3

.

各间接证据完全吻合衔接
,

不存 在 抵 触
、

矛盾之处
;

4
.

在犯罪事实的认定上不存在任何疑点
; 5

.

被告人最后虽不供认
,

但他对所有间接证据提不

出不 同意见和反 证
。

如 不 具备以上五点
,

间接证据再多
,

也仍是证据不充分
.

不够定罪证

据量
,

不能据 以定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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